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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 女 士 ：  

《 2 0 0 5 年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 (《條例草案》 )委員會  

 在 2 0 0 5 年 6 月 9 日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席 上 ，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考 慮 《 條

例 草 案 》 第 1 5 條 的 保 留 條 文 ， 以 及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建 議 對 第 1 5

條 作 出 的 修 訂 ， 是 否 有 其 需 要 。  

2 .  《 條 例 草 案 》第 2 部 第 5 分 部 建 議 把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根 據 某 些 條

例 訂 立 規 則 及 與 此 有 關 的 權 力 (包 括 發 出 或 作 出 指 示 的 權 力 )， 轉 移 予 高

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。 第 1 5 條 載 有 保 留 條 文 ， 使 任 何 由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

根 據 該 等 條 例 所 訂 立 的 規 則 、 發 出 或 作 出 的 指 示 ， 如 在 緊 接 第 1 5 條 生

效 日 期 之 前 已 經 施 行 者 ，則 在 該 條 條 文 通 過 成 為 法 例 之 後 ，將 會 繼 續 施

行 ，猶 如 它 們 是 由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根 據 有 關 條 例 訂 立 、發 出 或 作 出 一

樣 。  

3 . 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例 》 (第 1 章 )第 2 8 ( 1 ) ( c )及 ( c a )條 (見 附 件 A )已 就 訂

立 附 屬 法 例 的 權 力 轉 移 作 出 明 確 規 定。該 條 例 第 3 6 條 (見 於 附 件 B )載 有

一 般 規 定 ，訂 明 在 某 條 例 或 其 條 文 被 廢 除 或 重 新 制 定 時 ，其 附 屬 法 例 獲

得 保 留 。 就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訂 立 的 規 則 而 言 ， 由 於 有 上 述 的 條 文 ， 在

建 議 的 權 力 轉 移 作 出 後 ，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仍 可 以 對 有 關 規 則 作 出 修

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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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然 而，上 述 條 文 不 適 用 於 由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根 據 有 關 條 例 發 出 或

作 出 的 指 示 ， 原 因 是 它 們 並 非 附 屬 法 例 。《 條 例 草 案 》 有 需 要 包 含 明 訂

的 保 留 條 文 ，以 確 保 現 有 的 指 示 得 以 延 續 ，並 讓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可 對

有 關 指 示 作 出 修 訂 。  

5 .  政 府 認 為，雖 然 與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訂 立 規 則 有 關 的 保 留 條 文，也

許 會 因 有 上 述 條 文 而 沒 有 其 需 要 ， 但 把 它 們 納 入《 條 例 草 案 》之 內 的 做

法 是 可 取 的 ， 理 由 如 下 －  

(a) 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例 》的 條 文 (包 括 第 2 8 ( 1 ) ( c )、 ( c a )及 第 3 6 條 )，

只 有 在 沒 有 “用 意 相 反 ”的 情 況 下 ， 才 適 用 於 《 條 例 草 案 》。 如

《 條 例 草 案 》訂 明 指 示 繼 續 施 行，但 並 沒 有 提 述 有 關 規 則，這

使 人 可 以 指《 條 例 草 案 》有 一 個 隱 含 意 旨，是 有 關 規 則 在 權 力

轉 移 後 不 再 繼 續 施 行 。  

(b)  即 使 情 況 並 非 如 此，但 如 有 一 條 獨 立、完 備 兼 同 時 處 理 有 關 規

則 及 指 示 的 條 款，將 較 一 條 包 含 部 分 保 留 條 文 但 只 處 理 指 示 的

條 款 更 為 可 取 。  

 

 

法 律 政 策 課 (一 般 法 律 事 務 )  

政 府 律 師 陳 美 芬  

2 0 0 5 年 6 月 1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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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  

2 8 .  有 關 訂 立 附 屬 法 例 權 力 的 一 般 條 文  

 ( 1 )  凡 條 例 授 予 權 力 給 任 何 人 訂 立 附 屬 法 例，以 下 條 文 即 適 用 於 有

關 附 屬 法 例 －  

  … …   

  ( c )  附 屬 法 例 可 由 訂 立 該 附 屬 法 例 的 同 一 人，以 立 例 時 所 用 的

同 一 方 式 ， 隨 時 作 出 修 訂 ；  

  ( c a )  凡 ( c )段 所 指 的 人 已 完 全 或 局 部 由 另 一 人 所 取 代 ， 則 取 代

的 人 可 如 原 來 的 人 一 樣，在 其 管 轄 範 圍 內 的 一 切 事 宜 上 ，

行 使 ( c )段 所 授 予 的 權 力 ；  

  … …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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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B  

3 6 .  廢 除 條 例 對 附 屬 法 例 的 效 果  

 ( 1 )  凡 條 例 －  

( a )  廢 除 任 何 前 有 條 例 的 整 條 或 部 分 ， 並 另 以 條 文 取 代 ； 或  

( b )  廢 除 及 重 新 制 定 任 何 前 有 條 例 的 整 條 或 部 分，不 論 是 否 有

將 該 條 例 修 改 ，  

則 根 據 前 有 條 例 而 訂 立，並 於 作 廢 除 用 條 例 的 生 效 日 期 正 在 施 行 的 附 屬

法 例 ， 只 要 與 作 廢 除 用 的 條 例 不 相 矛 盾 ， 須 繼 續 施 行 ， 且 在 一 切 事 項 上

有 效 ， 猶 如 該 附 屬 法 例 是 根 據 作 廢 除 用 的 條 例 而 訂 立 一 樣 。  

 ( 2 )  憑 藉 第 ( 1 )款 繼 續 施 行 的 附 屬 法 例 ， 可 不 時 加 以 修 訂 ， 猶 如 該

附 屬 法 例 是 根 據 作 廢 除 用 的 條 例 而 訂 立 一 樣 。  


